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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JG/T 414—2013《建筑用菱镁装饰板》，与JG/T 414—2013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修改动以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删除了普通菱镁装饰板、贴面菱镁装饰板、涂饰菱镁装饰板的术语和定义（见2013年版的3.1、3.2、3.3）；增加了菱镁装饰板、氯氧镁装饰板、硫氧镁装饰板的术语和定义（见3.1、3.2、3.3）；
b） 更改了分类和标记（见第4章，2013年版的4.1、4.3），删除了规格（见2013年版的4.2）；
c） 更改了材料的要求（见第5章，2013年版的第5章）；
d） 更改了外观质量、尺寸偏差、密度、含水率、湿胀率、可浸出氯离子含量、表面胶合强度、燃烧性能、甲醛释放量、抗折强度的要求（见6.1、6.2、6.3、6.4、6.5，2013年版的6.1、6.2），增加了软化系数、干燥收缩值、抗冲击性能、抗压强度、吊挂力、抗滑值、不透水性、抗冻性、产烟毒性危害分级、可浸出重金属的要求（见6.5），删除了表面耐干热、表面耐污染、表面耐龟裂、板面握螺钉力的要求（见2013年版的6.1）；
e） 更改了试验条件、取样的要求、含水率、干缩率、湿胀率、抗返卤性、可浸出氯离子含量、抗折强度、受潮挠度的试验方法（见7.1、7.2、7.5，2013年版的7.1、7.2、7.5），增加了软化系数、干燥收缩值、抗冲击性能、抗压强度、吊挂力、抗滑值、不透水性、抗冻性、产烟毒性危害分级、可浸出重金属的试验方法（见7.5），删除了表面耐干热、表面耐污染、表面耐龟裂、板面握螺钉力的试验方法（见2013年版的7.5.8、7.5.9、7.5.10、7.6.2）；
f） 更改了检验规则（见第8章，2013年版的第8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提出。
本文件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制品与构配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3年首次发布为JG/T 414—2013；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建筑用菱镁装饰板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用菱镁装饰板分类和标记、材料、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贮存和运输。
本文件适用于建筑装饰装修、园林景观等工程用菱镁装饰板的生产、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标准，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标准，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59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T 3830  软聚氯乙烯压延薄膜和片材
GB 5085.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T 7019  纤维水泥制品试验方法
GB 8624-2012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T 9755  合成树脂乳液墙面涂料

GB/T 9775  纸面石膏板

GB/T 14684  建设用砂
GB/T 15102  浸渍胶膜纸饰面纤维板和刨花板

GB/T 17431.1  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  第1部分：轻集料
GB/T 17657—2022  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GB/T 18102  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

GB 18583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GB/T 19367  人造板的尺寸测定
GB/T 20285  材料产烟毒性危害分级
GB/T 21120  水泥混凝土和砂浆用合成纤维
GB/T 23265  水泥混凝土和砂浆用短切玄武岩纤维

GB/T 24508  木塑地板

GB/T 25176  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
GB/T 28995  人造板饰面专用纸
GB/T 28999  重组装饰单板
GB/T 30100—2013  建筑墙板试验方法

GB/T 39600—2021  人造板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量分级

GB/T 41713  木屑及木屑棒
GB/T 44546  建筑用装配式集成吊顶通用技术要求
JC/T 209  膨胀珍珠岩
JC/T 449  镁质胶凝材料用原料

JC/T 2549  纤维增强水泥栈道板

JG/T 301  机制玻镁复合板与风管
JG/T 578  装配式建筑用墙板技术要求

JGJ 63  混凝土用水标准 
LY/T 1599  旋切单板

WB/T 1023  菱镁胶凝材料改性剂
WB/T 1036  菱镁制品用玻璃纤维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菱镁装饰板  magnesia decorative board

以轻烧氧化镁（MgO）、水、改性剂与氯化镁（MgCl2）或硫酸镁（MgSO4）配制成的气硬性胶凝材料，添加填充材料、增强材料经成型工艺制成基材，通过造型、着色、涂饰或饰面等装饰加工处理制成的具有装饰功能与使用性能的板材。

3.2　
氯氧镁装饰板  magnesium oxychloride decorative board
以轻烧氧化镁、氯化镁和水为主要原料的菱镁装饰板。
3.3　
硫氧镁装饰板  magnesium oxysulfide decorative board

以轻烧氧化镁、硫酸镁和水为主要原料的菱镁装饰板。
4　分类和标记
4.1　分类
4.1.1  按主要原料分为：
a) 氯氧镁装饰板，代号为MOCP；

b) 硫氧镁装饰板，代号为MOSP。

4.1.2  按表面装饰方式分为：
a) 素面菱镁装饰板，代号为EP；

b) 贴面菱镁装饰板，代号为VP；

c) 涂饰菱镁装饰板，代号为LP。
4.1.3  按使用环境分为：
a) 室外用，代号为E；

b) 室内用，代号为I。

4.1.4  按使用部位分为：
a) 顶棚用，代号为C；

b) 墙面用，代号为W；
c) 地面用，代号为F。
4.2　标记
产品按主要原料、表面装饰方式、使用环境、使用部位、规格尺寸和本文件编号顺序标记。

                          

                                                                本文件编号（JG/T 414—202X）

                                                                规格尺寸（长×宽×厚，单位为毫米）

使用环境（E、I）

                                                                使用部位（C、W、F）
                                                            表面装饰方式（EP、VP、LP）
                                                            主要原料（MOCP、MOSP）
示例：

规格为2440mm×1220mm×12mm的贴面氯氧镁外挂墙板，标记为:MOCP-VP-W-E-2440×1220×12 JG/T 414—202X。
5  材料

5.1　原料

5.1.1  氧化镁应符合JC/T 449的规定。

5.1.2  氯化镁应符合JC/T 449的规定。

5.1.3  硫酸镁应符合JC/T 449的规定。

5.1.4  水应符合JGJ 63的规定。

5.2  填充材料
5.2.1  粉煤灰应符合GB/T 1596的规定。

5.2.2  膨胀珍珠岩应符合JC/T 209的规定。
5.2.3  木屑应符合GB/T 41713的规定。

5.2.4  砂应符合GB/T 14684的规定。

5.2.5  轻集料应符合GB/T 17431.1的规定。

5.2.6  再生细骨料应符合GB/T 25176的规定。
5.2.7  采用工业尾矿、固体废弃物或者其他矿物粉料时，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定，不应影响产品质量和耐久性，放射性水平应符合GB 6566的规定。
5.3  增强材料
5.3.1 玻璃纤维布应符合WB/T 1036的规定。

5.3.2 玄武岩纤维应符合GB/T 23265的规定。

5.3.3 合成纤维应符合GB/T 21120的规定
5.3.4 采用其他纤维增强材料时，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定，不应影响产品质量和耐久性。

5.4  改性剂
应符合WB/T 1023的规定。

5.5  饰面材料

5.5.1  涂料应符合GB/T 9755的规定。

5.5.2  聚氯乙烯薄膜应符合GB/T 3830的规定。

5.5.3  浸渍胶膜纸应符合GB/T 15102的规定。

5.5.4  饰面专用纸应符合GB/T 28995的规定。

5.5.5  重组装饰单板应符合GB/T 28999的规定。

5.5.6  旋切单板应符合LY/T 1599的规定。

5.6  胶粘剂
应符合GB 18583的规定。
6  要求

6.1  墙面用菱镁装饰板的外观质量、尺寸偏差应符合JG/T 578的规定。

6.2  室内地面用菱镁装饰板的外观质量、规格尺寸及偏差应符合GB/T 18102的规定。
6.3  室外地面用菱镁装饰板的外观质量、尺寸偏差应符合JC/T 2549的规定。

6.4  顶棚用菱镁装饰板的外观质量、尺寸、吊顶板要求应符合GB/T 44546的规定。

6.5  菱镁装饰板性能和抗折强度应分别符合表1和表2的规定。

表1  菱镁装饰板性能要求

	项目
	技术指标

	
	I类
	E类

	
	C类
	W类
	F类
	W类
	F类

	密度 /（g/cm3）
	≤0.8
	≥0.8
	≥1.1
	≥0.8
	≥1.1

	含水率a
	潮湿地区
	≤12.0%

	
	中等地区
	≤10.0%

	
	干燥地区
	≤8.0%

	干缩率
	≤0.3%

	湿胀率
	≤0.3%
	≤0.25%

	软化系数
	≥0.8

	抗返卤性
	无返潮、无集结水珠

	可浸出氯离子含量
	MOCP类
	≤3.0%

	
	MOSP类
	≤0.3%

	表面胶合强度 / MPa
	VP类
	—
	≥1.0
	—
	—

	
	其他
	—

	干燥收缩值 /（mm/m）
	—
	≤0.5
	—
	≤0.5
	—

	抗冲击性能
	—
	≥3次
	≤10mm
	≥5次
	≤10mm

	受潮挠度b / mm
	≤1.0

	吊挂力 / N
	—
	≥1000
	—
	≥1000
	—

	抗滑值
	—
	—
	≥35
	—
	≥35

	吸水率

	—
	≤10.0% 

	不透水性
	—
	板背面无水滴出现

	抗冻性c
	—
	冻融循环后，无分层、剥落等破坏现象

	燃烧性能
	VP类
	A2
	B1
	—

	
	其他
	
	A2
	

	产烟毒性危害分级
	AQ1
	—

	甲醛释放量
	符合GB/T 39600—2021中ENF级要求
	—

	放射性核素限量
	内照射指数
[image: image1.wmf]I

Ra
	≤ 0.3
	—

	
	外照射指数
[image: image2.wmf]I

γ
	≤ 0.5
	

	可浸出重金属 / （mg/L）
	汞（以总汞计)
	≤ 0.02
	—

	
	铅（以总铅计)
	≤ 2.00
	—

	
	砷（以总砷计)
	≤ 0.60
	—

	
	镉（以总镉计)
	≤ 0.10
	—

	
	铬（以总铬计)
	≤ 1.50
	—

	a   潮湿地区系指年平均相对湿度不小于75%的地区；中等地区系指年平均相对湿度在50%～75%的地区；干燥地区系指年平均相对湿度不大于50%的地区。

b   当厚度T≤6mm时，不进行受潮挠度的测定。

c   冻融循环次数为严寒地区50次，寒冷地区25次，其他地区10次。


表2  菱镁装饰板的抗折强度要求

                                                                    单位为兆帕
	项目
	指标

	密度 D /（g/cm3）
	抗折强度/ MPa

	
	T≤6mm
	6mm＜ T≤10mm
	T＞10mm

	D ＞1.10
	≥17.0
	≥13.0
	≥11.0

	0.80＜D≤1.10
	≥12.0
	≥10.0
	≥8.0

	D≤0.80
	≥6.0
	≥5.0
	≥4.0


7　试验方法
7.1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规定如下：

a)  试验应在温度为（20±5）℃，相对湿度（60±10）%的环境中进行；

b)  试样养护龄期不应低于7d。试验前待检产品应在a)条件下静置24h。

7.2　取样
7.2.1  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的取样
应随机抽取并采用二次取样方案，项目样本应按表3进行取样。
表3  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检验取样方案

	批量范围
	样本
	样本大小
	累计样本大小
	合格判定数(
[image: image3.wmf]c

A

)
	不合格判定数(
[image: image4.wmf]c

R

)

	281～500
	第一
	13
	13
	0
	3

	
	第二
	13
	26
	3
	4

	501～1200
	第一
	20
	20
	1
	3

	
	第二
	20
	40
	4
	5

	1201～3200
	第一
	32
	32
	2
	5

	
	第二
	32
	64
	6
	7

	3201～10000
	第一
	50
	50
	3
	6

	
	第二
	50
	100
	9
	10

	10001～35000
	第一
	80
	80
	5
	9

	
	第二
	80
	160
	12
	13


7.2.2  性能试验的取样
从外观质量及尺寸偏差检验合格的菱镁装饰板中随机抽取3张用于截取试件，在不同菱镁装饰板上随机截取各项性能试验试件1块。制取试件时，先将菱镁装饰板边各去除20mm，试件边棱应平直，相邻两边成直角，不应有崩边缺角。各项性能和抗折强度试验所需试件尺寸和数量见表4。当试件数量不足时，应从该批产品中补抽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合格的菱镁装饰板进行试验。放射性核素限量项目的取样量为1kg。

表4  试件尺寸及数量
	序号
	项目
	试件尺寸（长×宽×厚）/ mm
	试件数量 / 块

	1
	密度
	100×100×T
	3

	2
	含水率
	80×80×T
	4

	3
	干缩率
	260×260×T
	2

	4
	湿胀率
	260×260×T
	2

	5
	软化系数
	100×100×T
	3

	6
	抗返卤性
	200×200×T
	3

	7
	可浸出氯离子含量
	符合JG/T 301的规定

	8
	表面胶合强度
	50×50×T
	3

	9
	干燥收缩值
	符合GB/T 30100的规定

	10
	抗冲击性能
	墙板符合GB/T 30100的规定，地面板符合GB/T 17657的规定

	11
	受潮挠度
	600×300×T
	5

	12
	吊挂力
	符合GB/T 30100的规定

	13
	抗滑值
	1000×板宽
	1

	14
	吸水率
	80×80×T
	4

	15
	不透水性
	700×700×T
	4

	16
	抗冻性
	100×100×T
	3

	17
	燃烧性能
	符合GB 8624的规定

	18
	产烟毒性危害分级
	符合GB/T 20285的规定

	19
	甲醛释放量
	500×500×T
	2

	20
	可浸出重金属
	符合GB 5085.3的规定

	21
	抗折强度
	250×250×T
	2


7.3　外观质量

    按GB/T 7019的规定进行。
7.4  尺寸偏差

    按GB/T 19367的规定进行。
7.5  性能
7.5.1　密度、表面胶合强度
按GB/T 17657的规定进行。
7.5.2　含水率
按GB/T 7019的规定进行，干燥温度为（65±2）℃，按照相对含水率的公示计算。
7.5.3　干缩率
按GB/T 7019的规定进行，干燥温度为（65±2）℃，按照相对干缩率的公式计算。
7.5.4　湿胀率
    按GB/T 7019的规定进行，试验中泡水后干燥温度为（65±2）℃，按照相对湿胀率的公式计算。
7.5.5  软化系数、干燥收缩值、吊挂力、抗冻性
按GB/T 30100的规定进行。
7.5.6  抗返卤性、可浸出氯离子含量
按JG/T 301的规定进行。
7.5.7  抗冲击性能
墙面用按GB/T 30100的规定进行检测。地面用按GB/T 17657的规定进行，冲击高度为1.75m，每个试件冲击一次。
7.5.8　受潮挠度

按GB/T 9775的规定进行。
7.5.9   抗滑值
    按GB/T 24508的规定进行。

7.5.10  吸水率

    按GB/T 7019的规定进行，干燥温度为（65±2）℃。
7.5.11  不透水性

    按GB/T 7019的规定进行。
7.5.12  燃烧性能
按GB 8624的规定进行。
7.5.13  产烟毒性危害分级 

    按GB/T 20285的规定进行。
7.5.14  甲醛释放量
按GB/T 17657—2022中4.60的规定进行。
7.5.15　放射性核素限量
按GB 6566的规定进行。
7.5.16　可浸出重金属
按GB 5085.3的规定进行。

7.5.17　抗折强度
按GB/T 7019的规定进行。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8.1.1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8.1.2  出厂检验包括：外观质量、尺寸偏差、抗返卤性、含水率、抗折强度和可浸出氯离子含量。
8.1.3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第6章中的全部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验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当原材料、配方、生产工艺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其中放射性核素限量、甲醛释放量、产烟毒性危害分级、可浸出重金属、燃烧性能每两年检测一次）；
d)  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8.2  组批规则
    组批按下列方式进行：
a) 以同一原材料、同一生产工艺、同一规格稳定连续生产的同一类别菱镁装饰板为一批；

b) 菱镁装饰板各项性能的检验以3 000张为一批，不足3 000张者按一批计。

8.3  抽样规则

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的检测取样数量应符合表3的规定。性能和抗折强度的检测取样数量应符合表4的规定。
8.4  判定规则
8.4.1  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

若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均符合6.1~6.4的规定，则判定该试件合格；若有一项不符合规定，则判定该试件不合格。

按表3的规定，第一检查批的样本中，若不合格试件数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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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则判该批产品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合格；如不合格试件数大于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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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则判该批产品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不合格。

若样本中不合格试件数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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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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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抽取第二次样本进行检验。如检验结果中两次样本的不合格总数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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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判该批产品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合格；若大于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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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则判该批产品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不合格。

8.4.2  性能和抗折强度
检验结果均符合表1和表2的规定，判该批产品合格；若只有一项性能不合格时，在该批产品中双倍取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复验，若检验结果均合格，判该批产品的性能和抗折强度合格。否则判该批产品的性能和抗折强度不合格。

8.4.3  综合判定

当所有项目的检验结果均符合第6章各项要求时，则判该批产品合格，否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9　标志、包装、贮存和运输
9.1　标志
产品或包装上应标明以下内容：

a)  生产企业名称、详细地址；
b)  产品的标记、产品的商标以及生产日期；
c)  产品的包装规格、数量。
9.2　包装
9.2.1  产品包装出厂时应有防潮措施。

9.2.2  产品的包装内应附有产品合格证或者检验合格章。

9.2.3  外包装材料上应标注包装储运图文标志、防潮标志、小心轻放标志等。
9.3　贮存
产品应按不同型号水平堆放于干燥、通风、阴凉的室内，地面应坚实、平整、干燥，堆放时用垫条和地面隔开。
9.4　运输
单张板搬运过程中，应立向搬运，整包装产品在装卸过程中应使用合适的工具，防止产品受损。产品运输过程中避免撞击，并采取防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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